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马电器”、“公

司”、“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证券交易所、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

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已承诺将在本公司股票上市后三个月内按照 《中

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要求修改公司章程，在章程

中载明：“股票被终止上市后， 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

统继续交易”和“公司不得修改公司章程中的前项规定”。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拾贰、蔡健泉均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安排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中山

施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诺投资”）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安排由公司回购施诺投资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施

诺投资股权，也不接受施诺投资回购其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 在前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

的施诺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施诺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本公司控股股东施诺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公司股东东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投资”）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东盛投

资股东、本公司董事苏冬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东盛投资股权。 其

在公司任职期间， 在前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东

盛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东盛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东盛投资股权。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济云、吴世庆、关志华和姚友军分

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在前

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施诺投资股权不超过其

所持有施诺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其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本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依法履行诚信和

勤勉的义务。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

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

有关内容，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并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修订）》而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奥马电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３４３

号文核准，

本公司公开发行

４

，

１３５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

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其中网下配售

８２５

万股，网上定价发行

３

，

３１０

万股，发行价

格为

１１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号文）同意，本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

简称“奥马电器”，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６８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中网

上定价发行的

３

，

３１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起上市交

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

件可以在巨潮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３

、股票简称：奥马电器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６８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６

，

５３５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１３５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

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

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期限及对其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拾贰、蔡健泉均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安排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中山施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施诺投资”）持

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安排由公司回

购施诺投资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也不接受施诺投资回购其持有的施

诺投资股权；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在前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

后每年转让的施诺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施诺投资股权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施诺

投资股权。

本公司控股股东施诺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本公司股东东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盛投资”）承

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其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东盛投

资股东、本公司董事苏冬平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东盛投资股权。 其

在公司任职期间， 在前述十二个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东

盛投资股权不超过其所持有东盛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在其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东盛投资股权。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王济云、吴世庆、关志华和姚友军分

别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其在公司任职期间，在前

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施诺投资股权不超过其

所持有施诺投资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其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施诺投资股权。

本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依法履行诚信和

勤勉的义务。 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股东转让所持股份将依法

进行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配售对象

参与网下配售获配的股票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三个月。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

发行中网上发行的

３

，

３１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时间：

序号 项目 持股数

（

万股

）

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

非交易日顺延

）

一

、

发行前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１

施诺投资

９

，

３００ ５６．２４４３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

东盛投资

３

，

１００ １８．７４８１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小计

１２

，

４００ ７４．９９２４

—

二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２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８２５ ４．９８９４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１３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３

，

３１０ ２０．０１８１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小计

４

，

１３５ ２５．００７６

—

合计

１６

，

５３５ １００．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

１３

、 上市保荐机构：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ｍａ Ａｐｐｌｉａｎｃｅｓ Ｃｏ．

，

Ｌｔｄ．

２

、注册资本：

１６

，

５３５

万元（本次发行后）

３

、法定代表人：蔡拾贰

４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

改制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

５

、公司住所：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邮编：

５２８４２７

６

、电话号码：

０７６０－２３１３０２２６

传真号码：

０７６０－２３１３７８２５

７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ｏｍａ．ｃｎ

８

、电子信箱：

ｈｏｍａ＠ｈｏｍａ．ｃｎ

９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类家用电器、小家电产品、厨

卫用具以及各类家用电器零配件； 公司自产产品及同类商品

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不设店铺，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１０

、主营业务：冰箱的设计、制造和销售

１２

、所属行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

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奥马电器的控股股东为施诺投资， 实际控制人为蔡拾贰

和蔡健泉。

１

、公司控股股东情况简介

施诺投资持有本公司

９

，

３００

万股股份，占公司本次发行前

股本总额的

７５％

，为公司控股股东。

施诺投资于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在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

记注册成立，目前持有注册号为

４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６２００

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蔡拾贰，注册资本

９

，

７５０

万元，公司

住所为中山市南头镇升辉北工业区， 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工

业。 公司成立至今的主要业务为持有本公司股权，未开展其他

业务。

目前，施诺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蔡拾贰

３

，

３８０．１５ ３４．６７％

蔡健泉

２

，

５９９．７０ ２６．６６％

王济云

１

，

０４０．１５ １０．６７％

吴世庆

６５０．１５ ６．６７％

关志华

６５０．１５ ６．６７％

梁锦颐

５１９．８５ ５．３３％

周启光

５１９．８５ ５．３３％

姚友军

３９０．００ ４％

合 计

９

，

７５０．００ １００％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施诺投资合并财务数据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９１

，

３５３．８６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

４４

，

４６０．３９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３１９

，

４１０．５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１０

，

９２５．０９

万元。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简介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蔡拾贰先生和蔡健泉先生， 二者分

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施诺投资的

３４．６７％

股权和

２６．６６％

股权。

蔡拾贰先生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健泉先生任本公司

副董事长，二人为堂叔侄关系。 二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蔡拾贰先生为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

码：

４４０６２３１９４７０４０９１２１Ｘ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

道中华路翠湖山庄

３４

号。

蔡健泉先生为中国国籍，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

码：

４４０６２３１９５５０８１１１２１４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

道桂洲大道中鹿茵豪园

２

号。 蔡拾贰先生和蔡健泉先生为堂叔

侄关系。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

此次发行后，公司股东总数为：

５６

，

２９７

户。

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有公司发行后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比例

（

％

）

１

中山施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

９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４

２

东盛投资有限公司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５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第四期

集合资金信托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７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安心收益投资

产品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２

，

５００ ０．００

９

江苏省电力公司

（

省网

）

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行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

太原铁路局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

２

，

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３２

，

２５６

，

５００．００ ７９．９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１

、发行股票数量为

４

，

１３５

万股。 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８２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５％

；网上发行

３

，

３１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５％

。

２

、发行价格为：

１１

元

／

股，此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

１

）

１２．９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

２

）

９．７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１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

计算）。

３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下

称“网下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配售向配售对象配

售的股票为

８２５

万股，有效申购数量为

９

，

０７５

万股，有效申购的

中签率为

９．０９０９０９％

，认购倍数为

１１

倍。 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

行

３

，

３１０

万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０．７３２０３３０１２７％

，超

额认购倍数为

１３７

倍。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及网下配售均不存在

余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５

，

４８５

万元。

５

、发行费用总额：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３９

，

５３７

，

３５０．００

元，具

体明细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

（

万元

）

承销保荐费用

３３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审计验资费用

１

，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律师费用

４４０

，

０００．０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３

，

８５８

，

０００．００

登记费

１６９

，

３５０．００

上市初费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９

，

５３７

，

３５０．００

每股发行费用

０．９６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本）

６

、募集资金净额：

４１

，

５３１．２６５

万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华验字［

２０１２

］

０２５

号《验资报

告》。

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６．１０

元（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

发行人股东的净资产与本次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

８

、发行人每股收益：

０．８５

元（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发行后股本摊薄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一、主要合并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１８ １．２０ １．２６

速动比率

０．８５ ０．８４ ０．９６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６８．９４％ ６６．７２％ ７０．６５％

无形资产

（

扣除土地使用权

）

占净资产

的比例

０％ ０％ 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１２．０１ １２．４９ １０．０２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７．０７ ８．８７ ９．６３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２１

，

２０１．７０ １９

，

２５３．８１ １１

，

３００．７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１２．１０ １４．０９ ７．９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量

（

元

）

２．４４ ２．０９ －０．４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１．０７ ０．４３ －０．０６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公司资产总额分别为

１０７

，

６２１．３３

万

元 、

１３６

，

１０３．１６

万元和

１９１

，

２９０．８９

万元 ，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３．５１％

。 资产增长主要来源于公司净利润的稳定增长和经营

性负债的自然增长。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底，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保持

在

７５％

以上，流动资产主要是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和预付

款项， 资产流动性较强； 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保持在

２５％

以下，以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为主，主要是与生产经营密

切相关的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资产，资产使

用状况良好。

本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致力于冰箱的设计、 制造及销

售，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均在

９９％

以上，其

他业务收入主要为出售废料收入，占比极低。

报告期内，冰箱收入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订单增加。 进

入

２１

世纪后，全球冰箱市场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 面对需求不

断增加的冰箱市场， 国际知名冰箱企业也逐步完善了全球采

购系统， 逐渐将冰箱生产基地转移至中国等生产成本较低的

国家。 同时，随着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从中国进口

冰箱数量也逐年增加。 在管理团队带领下，本公司凭借多年的

ＯＤＭ

业务经验、接单交货能力、工艺优化能力以及灵活的经营

机制，使公司的冰箱产品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其经营优势亦得

到了惠而浦、

Ｃａｎｄｙ

等国际冰箱企业的认可， 这带来了订单逐

年增加。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为

２１２

，

８３４．９４

万元、

２８５

，

４４３．３４

万元和

３１５

，

９９１．９０

万元，同期公司的营

业收入为

２１９

，

４８９．０７

万元、

２８２

，

８８７．７９

万元和

３１９

，

４１０．５５

万元，

公司的收入质量较高。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５

，

９８６．４２

万元、

２５

，

９７５．４４

万元及

３０

，

２４７．７５

万元，累计

５０

，

２３６．７７

万元，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较充足。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小企业

板的有关规则， 在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

影响的重要事项：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规范运作，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及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５

、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６

、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

变化；

９

、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如

住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２７

层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１１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５１９９

保荐代表人：魏安胜、王宏岩

项目协办人：朱生球

项目联系人：魏安胜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 《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保荐书》，国信证券的推荐意见如下：

国信证券认为奥马电器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奥马电器

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国信证券愿意推

荐奥马电器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4

月

13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4

月

13

日 星期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